	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名称
	日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	建设项目名称
	2×300吨双联法精炼系统项目

	地理位置
	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

	联系人
	王安旭
	办公电话
	13562369747
	陪同人员
	张军

	现场调查人员
	朱琳琳、伦志刚、张钦京
	调查时间
	2016.5.16-17

	采样人员
	宫春波、朱琳琳、李结
	采样时间
	2016.6.29-7.2

	检测人员
	阚京权、郭明东、王成峰
	检测时间
	2016.6.30-7.6

	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	粉尘：石灰石粉尘、白云石粉尘、萤石混合性粉尘、其他粉尘、电焊烟尘；化学有害因素：氧化钙、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氟化物、锰及其化合物、铬及其化合物、钼及其化合物、钒及其化合物、钒铁合金尘、臭氧、六氟化硫；

物理因素：噪声、高温、工频电磁场、电焊弧光。

	检测结果
	其他粉尘、石灰石粉尘（总、呼）、电焊烟尘、氧化钙、氟化物、锰及其化合物、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浓度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（GBZ 2.1-2007）的要求。
噪声、工频电场、高温的测量结果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：物理因素》规定的限值要求。

	评价结论与建议
	本项目属于炼钢，项目属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。
本项目总平面布置、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合理；项目已采取的防尘毒、防噪声、防暑降温等防护设施，合理有效；个体防护用品配备符合要求，应急救援设施配置合理，设置有相应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及措施。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根据本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、措施和建议在职业卫生管理、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与告知、职业病防护用品等方面进行了整改，在职业健康监护、职业卫生档案方面按照控评报告提出的措施和建议进行持续整改，正常生产过程中，能够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要求。

	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
	对存在不足问题建设单位应按专家组意见及修改后的《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书》的建议进行整改，整改后由专家组确认，该验收意见存档备查。


